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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經濟展望及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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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普全球

註：(r)代表修正數 ，(f)代表預測數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 年11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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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

全球通膨及升息壓力仍高，外加中國疫情未明 ， 
各機構預期����年全球經濟展望低於����年。

近期國內外主要機構預測，����年台灣經濟
成長率雖高於全球平均，但仍低於����年。



全球經濟四大風險 �二

主要國家
持續升息期間

歐洲
能源危機未解

中國疫情與
美中爭端發展

氣候變遷影響
大宗商品價格

主要國家央行持續
升息 ， 政策利率水
準及持續期間 ， 將
影響全球經濟與金
融情勢 。

俄烏戰爭膠著 ， 倘
俄羅斯完全停止供
應天然氣 ， 將對歐
洲能源供給構成挑
戰 ， 通膨仍存上行
壓力 。

中國防疫政策反轉
造成疫情急遽升溫 
 ， 擾亂供應鏈與衝
擊消費信心 ， 加以
美國持續擴大對中
國出口管制 ， 勢將
加速全球供應鏈脫
鉤與重組。 

全球氣候異常頻率
及影響幅度逐年提
高 ， 將影響大宗商
品供給 ， 加劇價格
波動 。



出口動能趨緩 �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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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經濟部、財政部。

12月出口 - ��.� % 11月外銷訂單 - ��.� %

傳產貨類外銷持續萎縮，且積體電路以外的電子零組件及資通產品需求轉淡，
��月 出口年減��.�%， 連續�個月負成長，��月 外銷訂單年減��.�% ，
連續�個月負成長。



貳、政策因應及推動方向

�



四 大 目 標
減輕人民負擔 調整產業體質
穩定民生物價 維持經濟動能

政 策 方 向 �一

經濟成長全民分享
以備不時之需

為因應國際政經變局，蔡英文總統於去年��月��日召開國安高層會議，針對全球經濟的嚴峻挑戰
，就台灣總體經濟、產業困境及民生經濟進行研商，並歸納提出第一波因應措施。

回應民意訴求，經濟成長與全民分享，並以備不時之需。

除了已編列既有預算約�,���億元投入公共建設，擴大內需以維持經濟動能外 ， 執政團隊一方面
從民生經濟的角度，照顧弱勢族群、減輕人民負擔；另一方面，則初步盤點遭受衝擊的傳統產業、農
漁業、觀光業等產業，給予必要協助。



�規 劃 構 想

挹注勞健保及台電

額度：1000億元

撥補勞保及健保基金財務缺口

挹注台電資源，進行電價補貼

普發現金，
與全民共享經濟成果

保留一定財源，審時度勢，
以備不時之需

普發現金及預留財源

額度：1800億元

加強經濟及社會韌性

確保成長，兼顧體質調整
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朝向低碳化、智
慧化、模組化升級轉型
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 
強化農業基礎設施，照顧農漁民權益

減輕居住負擔及提高居住品質
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及提供關懷服務
擴大公共運輸補貼，減輕通勤族群交
通負擔

額度：1000億元

加碼減輕住行負擔，及協助弱勢

持續穩定整體物價，特別關注日
常所需商品價格

推
動
方
向

 

三
大
主
軸

 

透過政府適度擴大財政支出，保障民眾的生活品質，同時維繫短期經濟成長動能、兼顧產業長期
競爭力的轉型和升級。

二
一、政府總預算擴增：����年歲出�.��兆元，約增��.�％
二、更積極因應對策：充分運用財政餘裕�,���億元



參、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
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草案

�



草案第1條 ��一

立法目的

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全球
經濟挑戰，減輕人民負擔、穩定民生物價、
調整產業體質及維持經濟動能，以強化經
濟與社會韌性及由全民共享經濟成果，
特制定本條例。



草案第2條 ��二

主管機關

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。

依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 ， 負責
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
果項目之規劃 、 預算編列及推動 。



��草案第3條 ��三

適用項目
挹注全民健康保險基金、勞工保險基金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
減輕居住負擔及提高居住品質。
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及提供關懷服務。
擴大公共運輸補貼，減輕通勤族群交通負擔。
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。
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。 
強化農業基礎設施，照顧農漁民權益。
普發現金。
其他經行政院核可之強化經濟及社會韌性有關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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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
全民共享經濟成果之項目



��草案第4條 ��四

執行方式

前條各款項目之執行方式 、 得委託或委辦事項 、 
期間、基準、金額、資格條件、應檢附文件及其他相
關事項之辦法 ， 由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擬訂 ，
報請行政院核定。

依本條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現金、補貼、補助及其
他給與，不得作為抵銷 、 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
之標的。

依本條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現金、補貼、補助及其
他給與，免納所得稅。

前條第八款普發現金之發放相關業務 ， 得不適用
政府採購法招標 、 決標之規定 。



��草案第5條 ��五

經費及來源

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三千八百億元 ， 得
視經濟情勢 ， 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， 送請立法院審
議；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��條規定之限制。

本條例施行期間 ， 中央政府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
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，應依公共債務法第�條第
�項規定辦理。

前項所需經費來源 ， 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
或舉借債務支應 。 但執行期間尚有以前年度歲計
賸餘可供移用時，應優先支應，不得舉借債務 ； 其
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 ， 不受公共債務法第�條
第�項規定之限制。



��草案第6條 ��六

管制考核
主管機關應專案列管及
考核第三條各款所定項目之執行。



��草案第7條 ��七

施行期間

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 ， 
自公布日施行至中華民國 114 年
12月31日止。
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
滿，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。



結   語
因應����年全球經濟面對嚴峻挑戰 ，
政府將充分運用中央政府總預算稅課
收入預計高於預算數 ， 規劃新臺幣
�,���億元，以強化整體經濟 、 社會
韌性及應變能力 ， 爰擬具本特別條例
草案，作為後續推動之法源依據。

各部會刻正積極盤點 ， 縝密研議相關
規劃，將待本特別條例通過後，儘速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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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 


